   师环验字〔2016〕4号

关于新疆科能防水防护材料有限公司年产1000吨生态型
彩色高分子弹性防水防护材料生产线建设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的函
新疆科能防水防护材料有限公司：

   你公司《年产1000吨生态型彩色高分子弹性防水防护材料生产线建设工程验收申请》（新疆科能办发2015（19）号）、《年产1000吨生态型彩色高分子弹性防水防护材料生产线建设工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请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环境监测站（师环监字2015第20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等相关材料收悉，我局于2016年1月23日召开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经研究，现提出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基本情况

新疆科能防水防护材料有限公司年产1000吨生态型彩色高分子弹性防水防护材料生产建设工程位于乌鲁木齐头屯河工业园区三期（十二师分区）银星街69号，项目东邻斯拓汽车配件公司，西邻大润海油脂公司，南邻银星街，北邻银起起重机公司，地理坐标E87°22′49.47″，N43°53′56.11″。总用地面积20000平方米，

建筑面积5878.18平方米，绿化面积3600平方米。于2010年 9月开始施工，主体工程于2014年11月建成。年生产1000吨聚氨酯防水涂料、聚氨酯密封嵌缝材料。完成投资2845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36万元，占总投资的1.27％。
新疆科能防水防护材料有限公司于2009年8月委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编制《新疆科能防水防护材料有限公司年产1000吨生态型彩色高分子弹性防水防护材料生产线建设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2010年1月十二师环境保护局印发师环发〔2010〕1号文件批复通过。由于工艺加热方式变化， 2015年3月上报《新疆科能防水防护材料有限公司年产1000吨生态型彩色高分子弹性防水防护材料生产线建设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变更说明，2015年8月十二师环境保护局印发师环函〔2015〕74号文件批复变更说明。
二、环境保护措施及运行效果
（一）项目生活污水来源于食堂、厕所等；生产用水为设备冷却用水，冷却水循环利用不外排，生活污水经排水管网收集后排入乌鲁木齐市头屯河污水处理厂处置。验收监测pH、SS、CODcr、BOD5、NH3-N、动植物油、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日均值均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限值。
（二）运营期废气主要来自工艺废气、粉尘、锅炉尾气和食堂油烟。反应釜产生的工艺废气经集气罩收集后高空排放，高速分散工序安装了脉冲式布袋除尘器。验收监测颗粒物、苯、甲苯、二甲苯排放浓度均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新污染源二级标准限值。锅炉尾气和食堂油烟污染物排放浓度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限值要求和《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 18483-2001）最高允许排放浓度标准限值要求。
（三）运营期噪声主要来自设备噪声，采取了减震降噪隔离措施。验收监测6个噪声监测点位的噪声监测值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3类标准。
（四）验收监测期间，项目区的工业固体废弃物集中堆放于储料库，MDI包装物单独贮存，与有资质的经营单位签订了回收协议，其他一般固废回收再生利用；生活垃圾定点收集，统一清运至生活垃圾处理厂处置。
（五）项目占地面积20000㎡，其中绿化面积为3600㎡，占总厂区面积的18%，厂区内道路全部硬化，施工期的建筑垃圾等已经全部清运，落实了生态恢复措施。
三、验收结论
新疆科能防水防护材料有限公司年产1000吨生态型彩色高分子弹性防水防护材料生产线建设工程基本落实了“环评”及批复中提出的环保要求，产生的废水、废气、固废、噪声均有合理的控制和治理措施，该项目基本符合环保验收条件，同意通过环保验收。 

四、环保要求
加强运营期的环境管理，，严格落实危险废弃物临时贮存、管理、登记措施；进一步优化工艺废气治理措施；完善项目环境应急预案、环保标志标识，加强环境保护宣传。
十二师环境保护局
2016年2月2日
   
抄送：师环境监察支队、环境监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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